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分會物品『退換貨』申請單
【退換貨流程說明】
感謝您的配合與支持。為確保物品品質與作業順暢，請依以下流程辦理退換貨事宜：
1. 申請期限：
　收到貨後 7天內，如發現商品有瑕疪、寄錯品項、尺寸不合等，請於期限內提出申請。
2. 退貨條件：
　- 商品須 保持原包裝完整（含吊牌、袋子等）。
　- 商品須 未使用、無異味、無污漬、無破損、無水洗痕跡等。
　- 請先行通知總會，並附上本申請單後寄回。
3. 寄回方式：
　請將商品與本申請單一併寄回總會，並註明「退換貨」。
　寄回地址：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27號8樓
　收件人：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總務組收(02-27620112#2561、2544)
4. 處理說明：
　總會總務組收到退貨後，將檢查商品狀況。
　符合退換條件者，將於確認後寄出退換品。
　若不符合條件，將通知分會並退回原物。
📌 提醒事項：
· 若商品有試穿痕跡、異味、污漬、破損或未附原包裝，恕不受理退換。
· 若非商品瑕疪或寄錯，恕不提供退換服務。
· 總會收到退貨後，處理時間約5–7個工作天。

【退換貨申請資料】
	分會名稱
	：

	聯絡人姓名
	：

	聯絡電話
	：

	收件地址
	：

	收到貨日期
	：   年　 月　 日

	申請退換日期
	：   年　 月　 日

	出貨單號
	：



【退換貨原因】（請勾選）
☐ 商品有瑕疪（請簡述瑕疪部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）
☐ 寄錯商品（原訂品項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實收品項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）
☐ 其他（請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）

【再次寄出資料】（請勾選）
☐ 更換同款同尺寸
☐ 更換同款不同尺寸（請註明尺寸：＿＿＿＿＿）
☐ 其他（請註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）
